
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保市监函﹝2026﹞13 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，高新区、白沟新城分局：

为进一步做好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工作，督促特种设备生

产、使用单位落实主体责任，及时消除、化解事故隐患，根据《特

种设备安全法》和《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结

合我市实际，现制定 2026 年度保定市特种设备常规监督检查计

划，请各单位结合以下要求，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常规监督检查的范围

列入 2026 年度特种设备常规监督检查计划的特种设备生产

单位和使用单位。

二、常规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

按照《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》规定，结合《特种设备

使用管理规则》（TSG08-2017）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第 73、74 号

令和特种设备相关安全技术规范，组织开展常规监督检查。

三、常规监督检查的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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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市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年度常规监督检查

计划，确定辖区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任务分工，并分级负责

实施。

市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各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对

辖区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和使用单位实施监督检查；对各县级

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特种设备常规监督检查情况进行督导检

查；结合各项专项整治和重大节日或活动等专项监督检查，对重

点场所、重点设备和重点单位开展督导检查，并适时进行通报。

各县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列入常规监督检

查计划的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和使用单位的监督检查，特种设备

使用单位日常监督检查数量不低于本辖区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总

数的 5%，重点监督检查单位抽查比例不低于 50%。

（二）常规监督检查应当采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方式，

随机抽取被检查单位和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人员，并定期

公布监督检查结果。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时，必须有二

名以上持有特种设备安全行政执法证件的检查人员参加，检查

的项目和内容按照《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常规监督检查项目表》

《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常规监督检查项目表》执行，1 家使用单

位每类特种设备（如果有）至少抽查 1 台（套），并填写相

应的设备检查项目表。监督检查情况要按要求填写《特种设备

安全监督检查记录表》，检查收集的资料、制作的各类文书等证

据应当及时立卷归档，实施痕迹化管理。要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

第 73、74 号令的落实情况纳入对特种设备生产、使用单位监督

监督检查内容，进一步推动特种设备生产、使用单位落实安全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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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责任。

（三）未列入常规监督检查计划的单位，各县级市场监管部

门可结合专项整治、重点时段检查等工作制定专项检查工作方

案，开展专项监督检查。

四、检查发现问题的处理

（一）对常规监督检查中发现有违反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《特

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

行为或者特种设备存在事故隐患时，检查人员应当下达《特种设

备安全监察指令书》，责令使用单位采取必要措施限期整改或停

止使用特种设备；应采取查封或扣押措施的，要依法予以查封或

扣押；应予以行政处罚的，应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行政处罚程序

规定办理。

（二）检查提出整改要求的，检查人员应当在被检查单位提

交整改报告后 5 个工作日之内，或者被检查单位未提交整改报

告、整改期限届满后 3 个工作日之内对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复查。

（三）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检查人员依法

实施监督检查的，应当依据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

定予以处罚。

（四）监督检查中对拒绝接受检查、重大违法行为和严重

事故隐患的处理，需要属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支持、配合

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报告属地人民政

府或者通报有关部门，并提出相关安全监管建议。

（五）各县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常规监督检查

实施方案，明确具体的检查责任人员和时限，落实检查责任和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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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。

附件：保定市 2026 年度特种设备常规监督检查计划

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1 月 26 日

（信息公开类型：不公开）


